
課程發展議會幼兒教育委員會 2002-2003年度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 :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時間 :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 
地點 : 胡忠大廈 1023A 
出席者 : 

何彩華女士      主席 
鮑慧鶯女士      副主席 
陳吳彩霞女士      秘書 
陳桂瓊女士      委員 
陳佩蓮女士      委員 
陳純麗女士      委員 
馮施鈺珩博士      委員 
黎鳳霞女士      委員 
李玉儀女士      委員 
梁志堅女士      委員 
彭宇安先生（吳家謙先生代表）  委員   
鄧明慧女士      委員 
溫冠霞女士      委員 
鄧逸雯女士      記錄 

 
因事缺席： 

區緬華女士 
陳莉莉博士 
楊馮慧懿女士 
吳曾婉梨女士 
袁杜勿奴女士 
林靜蘭女士 

 
討論及議決事項 
1. 通過 2002-2003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各委員一致通過 2002-2003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毋須修改。 

 
2. 跟進事項： 

(i). 「專題研習」專責委員會工作進展 
「專題研習」專責委員會主席陳佩蓮女士報告有關工作進展，委員會計

劃出版一份電子書形式的參考資料，其中包括錄影片段、圖像、實例和報告



等。參考資料將從兩個案例（幼兒園及幼稚園各一間）介紹「專題研習」在

學校的推行情況及其有關策略。 

 
陳吳彩霞女士補充 ，「專題研習」及「推廣閱讀」兩個專責委員會將在

三月二十二日舉行的「教師專業交流月」負責兩個時段的分享活動。屆時會

派發問卷諮詢各幼稚園及小學對專題研習及推廣閱讀的一般情況，收回資料

會交專責委員會參考。 

 
委員會亦將於四月召開會議，商討未來工作事宜，會議結果將於八月前

向各委員報告。 

 
(ii). 「小幼銜接」故事撰寫工作進展 

陳吳彩霞女士匯報故事撰寫工作進展。故事初稿現已完成，預算在幼稚

園試行。另外，蔡伯儀先生亦已聯絡設計公司，配合故事的設計及製作工作。 

 
跟進課程發展處的邀請，鄧明慧女士初步收集了一些兒童畫，是在其服

務機構就讀的孩子們，為將升讀小學而表達的心情和感受，畫稿預計在四月

完成。 

 
陳吳彩霞女士指出，這些圖畫將會加插在故事書內，俾能從孩子的角

度，認識他們的需要。故事書可望配合於五、六月舉行的「幼小銜接」研討

會，分發高班家長，作親子伴讀。細節有待確實。 

 
黎鳳霞女士對故事書初稿給予意見。她建議在故事內加入小學老師的角

色及建議建立小學教師的良好形象，因為一般小學老師好像比較「惡」。她

又指出故事略偏重描述小學功課多的情況，建議將這部分的描述減少，免使

小朋友害怕升上小學。在故事後，可考慮加附幫助小朋友處理情緒問題的途

徑及有關支援，例如「長腿叔叔」信箱及其他支援小學生的熱線電話，例如

打電問功課，童心線等。各委員亦同意給予小朋友更多正面的資訊。 

 
鮑慧鶯女士補充幼小校長研討會將於五月十六日在北角教師中心舉

行，而幼小老師研討會將於五月三十一日及六月七日在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舉

行。屆時將介紹幼小銜接的有關事宜，並分享常識科在加強幼小銜接的心

得。由於場地所限，可能不便讓所有幼兒園的同工參加。 

 
彭宇安先生（吳家謙先生代表）表示若課程擴及幼兒中心，他可協助將

訊息傳遞，並會與課程發展處跟進。 

 



陳桂瓊女士提出小學比較注重小六升中一銜接，而忽略了幼小方面的銜

接。主席回應各委員將研討會介紹幼小銜接的措施，並希望各委員能將這訊

息傳遞。 

 
(iii) 初步檢視「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收回的意見（見附表二） 
  留待與「學前教育課程指引」的修訂方向時一起討論。 

 
3.  「從閱讀中學習」專責委員會工作總結 

陳吳彩霞女士報告，研討會問卷反映出參加者對是次活動有正面評價。

他們感興趣的課題有講故事技巧、朗讀計劃等。是次活動共有九十四位校長

及一百二十四位老師參與。研討會過程已經攝錄並製成光碟，存於教具製作

中心，供老師參考。推介書目方面，將分為委員會推介書目及老師推介書目

兩項，有關內容亦會上載於教育統籌局網頁內。 

 
專責委員會同意繼續推廣閱讀工作，可由課程發展處因應教師需要開辦

有關研習班，到此階段委員會工作亦已完成，提議於八月解散。 

 
課程發展處為是次推介工作所購置七套圖書，亦考慮讓學校借用。李玉

儀女士正為此設計「學校使用表」，使能有效地利用圖書推廣閱讀。至於借

用方法，將會與課程發展處同工商討。 

 
梁志堅女士指出，現有的閱讀計劃多集中於親子閱讀及閱讀延展活動，

而缺乏探究小朋友的自發式的閱讀。她建議考慮研究小朋友如何建立閱讀能

力及怎樣提升小朋友自發性閱讀等。 

 
陳吳彩霞女士解釋若有適當的研究項目，可以考慮邀請大專院校進行。

課程發展處和專責委員會的角色宜著重推廣閱讀及指導學生閱讀技巧。鮑慧

鶯女士亦贊同課程改革應以學生的學習為主，她同意閱讀能力和語文學習有

很大關係，贊成與語文組加強聯絡。 

 
溫冠霞女士指出語文不能單獨切割教授，閱讀的材料應該盡量生活化，

老師應多注意傳授技巧。其幼稚園亦有參與陳莉莉博士進行的朗讀計劃，作

試點式研究（Pilot Study），她本人亦會跟進「同班讀」、「小組讀」及「個人
讀」對兒童閱讀習慣的影響。 

 
陳吳彩霞女士指出前線老師的探究精神及課堂觀察，有助推動課研，這

些行動研究將可深化幼稚園的教學。 

 



4.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的修訂方向 
委員查問課程發展處是否有調查「學前教育課程指引」在幼稚園採用的情

況。眾委員贊成檢視並重整「學前教育課程指引」，可考慮加入一些示例及理

論來作參考和引證。 

 
馮施鈺珩博士提出修訂「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時要平衡理論及實用。各委

員也同意前線老師多傾向實踐示例及推行活動的步驟。鮑慧鶯女士提出如學校

有就學前課程進行行動研究，亦可將心得加入「學前教育課程指引」中作案例

參考。 

 
主席總括各委員意見，提出「學前教育課程指引」宜採用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為大方向，並輔以實踐示例。前者以理論引導出教學理念，再由示
例作具體配合。至於使命宣言應如何撰寫，梁志堅女士提議參考各國的撰寫方

法，並配合本地情況，保留本地特色之餘，亦蘊含國際視野。 

 
鮑慧鶯女士答應課程發展處將搜集撰寫使命宣言的資料給各委員作參

考，亦歡迎各委員盡量提供考資料。 

 
主席提出下次會議將討論修訂「學前教育課程指引」的模式和方向，及將

有關教師守則的訊息，更廣泛地傳遞到幼稚園老師。 

 
5. 其他事項 

5.1 下次開會日期 
 下次開會日期暫訂於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舉行，秘書稍後會發信通知

各委員下次開會詳情。 

   
5.2 散會時間 
 議事完畢，主席於下午五時宣布會議結束。 

 



課程發展議會幼兒教育委員會文件  ECE No. 1/2003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的初步檢視（二）                      

跟進去年十月委員會上的討論及十二月寄發各委員的意見徵集，本次會議有關檢

視《學前教育課程指引》（下稱《指引》）的討論議題，建議如下： 

1) 香港現行幼兒教育課程有哪些優勢？怎樣保持和發揮這些優勢？ 

2) 1996年《指引》建議的學前教育課程目標，與現今課改建議的課程宗旨和學習宗旨是
否一致？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指引》建議的課程總目標 課改建議的學校課程宗旨 

1. 促進兒童的身心發展，並為他們從
家庭進入社群作好準備。 

2. 促進德、智、體、群、美五方面的
發展 

3. 教學形式應加強兒童對認知、情緒
和動覺學習等方面的積極性。 

1 . 全面照顧德、智、體、群、美五
育的發展  

2 . 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
應變。  

3. 自信、合群  

 

《指引》建議的課程具體目標 課改建議的七個學習宗旨 

1.智力： 
² 有積極學習態度。 
² 能專注、觀察、分析、推理、判斷及
解難。 

² 建立對數字和語文表達的基礎。 

2.傳意技能： 
² 擴闊已有的人際溝通能力 
² 認識和表達思想、情緒 

3.群性和德性： 
²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並接受群體生活
的基本價值觀及規範。 

4.個人和身體： 
²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及自制、自理的
基本能力。 

² 培養自尊、自信和成就感。 
² 發展大小肌肉活動和感知觸覺。 

1. 明白自己在家庭、社會、國家所擔當
的角色/責任 

2. 國民身份認同 

3. 創意思維、掌握自學能力(如批判思
維、自我管理、資訊科技)。 

4. 主動自信地能與人溝通(三語兩文) 

5. 獨立閱讀 

6. 掌握學習領域的基礎知識 

7. 健康的生活方式，對體藝活動有興趣亦
能鑑賞 

附 件 二  



5.美感： 
² 啟發創意及想像力。 
² 享受創作的樂趣及欣賞美好事物。 

3) 幼界在編排及推行學前課程上，是否能貫徹《指引》的理念？良好的經驗通常建基於
哪些因素？若有困難，原因又在哪裡？  
(參看第三及第四章 ) 

【建議集中討論學前教育工作者(校長、主任、教師)的角色（22-24 頁）和評估 (47-51
頁) 兩方面；可參考《基礎教育課程指引》第 5、10及 11分冊】 

(4) 學習範疇方面，是否需要就課改的方向有所更新和補充？ 

� 語文活動(91-100 頁)【與兩文三語的運用、「從閱讀中學習」、中、英語文教
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語常會報告的關係】 

• 初步的數學活動（100-104頁）【與《數學教育課程指引》的關係】 

• 自然科學經驗（105-111頁）及社會經驗(111-115頁) 

【與《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的關係；可參考《基礎教育課程指

引》第 3A及第 9分冊】 

5) 課程模式方面，是否能善用「主題教學」及「設計活動」，使學習能從教師主導轉移
為兒童主導？ 

6) 《指引》所訂的課程目標和建議等，與學校評估機制（學校自評機制、教統局所訂的
表現指標）是否互相配合？ 

【參考《學與教範疇表現指標（幼稚園適用）》】 

 

 


